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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总数量为

5

个

,

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量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的变更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

专户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将严格遵照《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

单位

:

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郑州莱士项目

中信银行浦东分行

７３１２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３３６９７１ ４７

，

７２３．５２ ８

，

０６８．３９

其中定期存款

７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中信银行郑州京广路支行

８１１１１０１０１２９０００２５５２６ － ３

，

９０２．０５ －

小计

－ ４７

，

７２３．５２ １１

，

９７０．４４ －

同路项目

中信银行浦东分行

７３１２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３５５３３１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２．１３

其中定期存款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中信银行浦东分行

７３１２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３５５４９４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２８ －

中国银行南桥新城支行

４４２９６８８２６１７６ ８

，

０２０．００ ７

，

７５５．０７

其中定期存款

７

，

７１０．００

万元

小计

－ ６４

，

０２０．００ ３３

，

８０９．４８ －

合计

－ １１１

，

７４３．５２ ４５

，

７７９．９２ －

郑州莱士项目初始存放金额

47,723.52

万元中包含当时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52.00

万元

;

同路项目初始存放金额

64,020.00

万元中包含当时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47.29

万元。

三、截至

2015

年

12

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１

，

５４４．２３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６

，

２２３．６３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７

，

６７１．５２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７

，

６７１．５２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

，

２２３．６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６．８８％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一、郑州莱士项目

１

、上海莱士母公司

－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６７１．５２ －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６４％ － － － －

１

）补充上市公司营运资金 否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

是 否

２

）新单采血浆站开设和建设项目 是

－ ７

，

６７１．５２ － － ０．００％ － － －

否

２

、郑州莱士

－ １７

，

６７１．５２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１０４．０２ ６

，

１０４．０２ ６１．０４％ － － － －

１

）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独立生

产线及凝血因子中试场地改建项目

是

４

，

１３７．５６ － － － － － － －

是

２

）郑州莱士质检中心及生物工程研

究中心建设项目

是

３

，

５３３．９６ － － － － － － －

是

３

）现代中药、保健品生产线改建项目 否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０４．０２ １

，

１０４．０２ ２２．０８％ ２０１６

年

－ －

否

４

）补充郑州莱士流动资金 否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４７

，

６７１．５２ ４７

，

６７１．５２ ６

，

１０４．０２ ３６

，

１０４．０２ － － － － －

二、同路项目

１

、上海莱士母公司

－ ７

，

８７２．７１ ７

，

８７２．７１ １１９．６１ １１９．６１ １．５２％ － － － －

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

管理平台建设

否

７

，

８７２．７１ ７

，

８７２．７１ １１９．６１ １１９．６１ １．５２％ － － －

否

２

、同路生物

－ 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５７％

１

）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 否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 －

否

２

）补充同路生物流动资金 否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６３

，

８７２．７１ ６３

，

８７２．７１ ３０

，

１１９．６１ ３０

，

１１９．６１ － － － － －

合计

－ １１１

，

５４４．２３ １１１

，

５４４．２３ ３６

，

２２３．６３ ６６

，

２２３．６３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邦和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变更子

公司郑州莱士“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独立生产线及凝血因子中试场地改建项目”和“郑州莱士

质检中心及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合计

７

，

６７１．５２

万元及利息用于上海莱士“新单采

血浆站开设和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结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同路项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公司已对同路项目募投项目“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进行了预先

投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

审核。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

１１９．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同路项

目募集资金

１１９．６１

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

设”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公司以募集资金

１１９．６１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

: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１

）

本年

度实

际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 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新单采血浆站开设和

建设项目

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独立生产

线及凝血因子中试场地改建项目

７

，

６７１．５２ － － ０．００％ － － －

否

郑州莱士质检中心及生物工程研究

中心建设项目

合计

－ ７

，

６７１．５２ － －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目）

１

、变更郑州莱士项目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的原因

（

１

）郑州莱士“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独立生产线及凝血因子中试场地改建项目”计划投资、实际投资

情况及变更原因

郑州莱士“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独立生产线及凝血因子中试场地改建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已经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确认（编号为“豫郑高新工（

２０１２

）

００００９

”），郑州莱士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开始实施新版

ＧＭＰ

改造，已经按照新版

ＧＭＰ

的要求，对原有生产线的投料区、制作区等主要生产区域

进行了相应的改造，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前期改造已投入资金约

４

，

７１７．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郑州莱士已顺利通过新版

ＧＭＰ

认证。

经过

２０１４

年的生产运行，改造后生产线已完全能满足郑州莱士的生产需求，后续已不需要继续投入。

（

２

）“郑州莱士质检中心及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投资、实际投资情况及变更原因

“郑州莱士质检中心及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３

，

５３３．９６

万元，原拟建设成现代化的质检中心

及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郑州莱士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研发新产品。

郑州莱士原有的研发中心设施已完全能满足其日常的质量控制、实验分析和关键生产技术的研发。

２０１４

年

本公司收购郑州莱士后，加强了公司各母子公司之间的研发资源整合和内部技术交流，郑州莱士在实际生产过

程中的产品品质及生产效率得到提升，另外原郑州莱士拟研发的新产品，公司内部已经有充分的技术积累，可

以由公司内部整体统筹，故目前基本已达到建设研发中心项目的预期目标。基于以上原因，公司拟终止实施“郑

州莱士质检中心及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综上，该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终止实施，能使公司的生产、研发资源更加合理利用，强化整合绩效。

２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邦和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郑州莱士“人血白蛋白、人免疫

球蛋白独立生产线及凝血因子中试场地改建项目”和“郑州莱士质检中心及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募集

资金合计

７

，

６７１．５２

万元及利息用于上海莱士“新单采血浆站开设和建设项目”。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

顾问分别对变更郑州莱士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表了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该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

＠

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及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6-035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

公司应根据关联交易的相关性和类别分别预计当年

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

公司与关联人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超过三年的

,

应当每三年重新履行

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本公司” 或 “上海莱士”

)

与

RAAS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莱士国际”

)

、美国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

(

“美国莱士”

)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莱士中国有限

公司四方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签定了《关于产品销售的框架协议》

(

“协议”

),

授权莱士国际和美国莱士在中国大

陆以外地区独家经销公司产品

,

协议有效期自

2007

年

4

月

27

日起十年。

该协议业经公司

2007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07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

2006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

经

201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1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重新审议批准

;

经

2013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1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重新审议批准。

该协议中规定公司向莱士国际和美国莱士销售产品的价格不低于公司给予国内经销商的市场价格

(

不

含税

),

公司承担国际运费和保险费等出口费用

,

因国际结算原因

,

莱士国际和美国莱士与公司的货款结算存

在

6

个月的信用期。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

一

)

莱士国际

1

、基本情况

:

公司全称

:RAAS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成立日期

:1989

年

4

月

4

日

注册资本

:14,000,000

港币

注册地址

:

香港

经营范围

:

血液制品及其他相关药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２ Ｂｉｎｈ Ｈｏａｎ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３ Ｓａｍｍｙ Ｈｕｎｇ Ｈｏａｎ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４ Ｔｒａｍ Ｈｏａｎｇ Ｍｅｌｖｉｎ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５ Ｎｏｅｌ Ｔｒａｎｇ Ｈｏａｎ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莱士国际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注销。

2

、莱士国际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

Kieu Hoang(

黄凯

)

为莱士国际董事

,

本公司控股股东

RAAS China Limited

的唯一股东

,

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

,

本公司现任副董事长

;

Tommy Trong Hoang

为莱士国际董事

,

为黄凯之子

,

本公司现任董事

;

Binh Hoang

为莱士国际副总裁

,

为黄凯之子

,

本公司现任监事

;

Sammy Hung Hoang

、

Tram Hoang Melvin

、

Noel Trang Hoang

均为黄凯之子女

,

未在本公司任职。

(

二

)

美国莱士

1

、基本情况

:

公司全称

:

美国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

Rare Antibody Antigen Supply, Inc.

成立日期

:1984

年

5

月

3

日

注册资本

:100,000

美元

注册地址

:

美国

经营范围

:

药品及消费品的市场销售

股权结构

:

黄凯持股

100%

2

、美国莱士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

黄凯为美国莱士唯一股东

,

现任董事长、总裁

,

本公司控股股东

RAAS China Limited

的唯一股东

,

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

,

本公司现任副董事长

;

Tommy Trong Hoang

为美国莱士现任首席财务官

,

为黄凯之子

,

本公司现任董事。

(

三

)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美元

项 目

莱士国际 美国莱士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０．００ ８１

，

４９８

，

２０５．１９

负债

０．００ １０１

，

６０４

，

３３８．８９

净资产

０．００ －２０

，

１０６

，

１３３．７０

２０１５

年度

收入

０．００ ３

，

６６７

，

１６０．８６

净利润

０．００ －８

，

０４２

，

４７１．７１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根据上述协议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莱士国际和美国莱士销售产品。 具体情况如

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年度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金额 主营业务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２０１３

销售产品

４

，

８１２．５４ ４９

，

６３５．９６ ９．７０％

２０１４

销售产品

４

，

３４１．６２ １３１

，

７０８．３１ ３．３０％

２０１５

销售产品

２

，

１２７．１０ ２０１

，

１２２．９０ １．０６％

总计

１１

，

２８１．２６ ３８２

，

４６７．１７ ２．９５％

四、调整日常关联交易交易方

原签订《关于产品销售的框架协议》的四方为上海莱士与莱士国际、美国莱士、科瑞天诚、莱士中国。由

于公司关联方莱士国际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注销

,

莱士国际不再与公司发生销售关系。因此公司自

2016

年起仅

向美国莱士销售产品不低于公司给予国内经销商的市场价格

(

不含税

),

公司承担国际运费和保险费等出口

费用

,

因国际结算原因

,

美国莱士与公司的货款结算存在

6

个月的信用期。协议在内容上没有实质性修改

,

双方

的权利义务等条款与原协议内容基本相同。

五、

2016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美国莱士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

2016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美国莱士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167,155.56

元。

六、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预计

2016

年公司与美国莱士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

七、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交易方后

,

协议内容与原协议内容基本相同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

,

协议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

,

没有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或者被其控制。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

我们事前认真审阅了董事会《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认为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

,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

公司

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

,

不会损害

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

关联董事应回

避表决。

2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1)

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和履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协议除调整日常关联交易

交易方外

,

协议内容与原协议内容基本相同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

,

协议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

,

没有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2)

关联交易对保障公司长远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

3)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

并同意将其

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监事会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需要

,

交易金额的确定符合公司经营实际

,

公司审批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和确定全年关联交易金额的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

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关联

交易协议修改后

,

除调整关联交易交易方外

,

协议内容与原协议基本相同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

情况。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

3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6-036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单采血浆站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莱士”或“公司”

)

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

2015

年

7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

临时

)

会议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邦

和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等议案。同意使用郑州莱士项目募集资金

7,671.52

万元及利息用于公

司“新单采血浆站开设和建设项目”。

2015

年

9

月

,

公司分别收到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签发的浙卫发函

[2015]103

号批复和湖北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签发的鄂卫生计生函

[2015]453

号批复

,

同意公司设置青田莱士单采血浆站

,

采浆范围为

青田县和景宁畲族自治县

;

以及同意公司设置保康莱士单采血浆站

,

采浆范围为保康县

(

城关镇除外

)

。

为了提升公司原料血浆供应能力

,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青田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

公司

(

“青田莱士”

)

及保康县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

“保康莱士”

)

进行投资。

一、青田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青田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

浙江省青田县腊口镇腊口村龙江路

30

号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沈荣杰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200

万元

股权结构

:

上海莱士出资人民币

960

万元

,

占

80%

股权

;

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240

万

元

,

占

20%

股权。

经营范围

:

单采血浆及开展乙肝、破伤风、狂犬病免疫的血浆采集

(

具体以工商部门批准经营的项目为

准

)

。

上述拟设立青田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以当地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内容为准。

(

二

)

投资的主要内容

1

、出资方式

公司本次拟以货币出资

,

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

2

、投资的具体事项

上海莱士拟使用募集资金出资人民币

960

万元

,

占

80%

股权

;

浙江海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拟使用自

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40

万元

,

占

20%

股权。

二、保康县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保康县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保康县城关镇东街

83

号

(

保康县宾馆内

)

企业性质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集中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

万元

股权结构

:

上海莱士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

,

占

100%

股权

成立日期

:2015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

采集、供应原料血浆。

(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

(

二

)

投资的主要内容

1

、出资方式

公司本次拟以货币出资

,

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

2

、投资的具体事项

2015

年

10

月

27

日

,

保康莱士完成了工商登记。

根据保康莱士《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对保康莱士进行第一期注

资

,

其余注资款将在两年内付清。

三、公司对青田莱士及保康莱士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青田莱士及保康莱士进行投资

,

是为了保持单采血浆站的健康发展、提升公司原料血浆供

应能力

,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

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作用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有助于公司增强盈利能力

,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

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从而最终实现公司和全体投资者利益的

最大化。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

,

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新单采血浆站和新单采血浆站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签订四方监管协议

,

监督管理对应上海莱

士“新单采血浆站开设和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合理控制投资风险

,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青田莱士及保康莱士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青田莱士及保康莱士进行投资

,

有利于保持单采血浆站的健康发展及血浆

原料的稳定供应

,

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此次投资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及

未来发展规划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对青田莱士及保康

莱士进行投资。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单采血浆站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6-037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5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将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

(

星期三

)

下午

15:00-17:00

在全景网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上举行

2015

年度业绩说明会

,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

,

投资者可登陆投

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

201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

董事、总经理

Thu Ho Meecham(

何秋

)

女士

,

独立董事薛镭先生

,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峥先生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6-038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1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5

日

-2015

年

4

月

6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5

日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6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3

月

30

日

(

星期三

);

3

、会议方式

: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计票方式

:

为更好的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本次股东大会将对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5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2)

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要》等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相关议案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6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5

日

-2016

年

4

月

6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5

日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6

日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3

月

30

日

(

星期三

);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路

1

号圣淘沙大酒店

2

楼

3

号会议室

;

4

、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6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7

、会议出席对象

: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3

月

30

日

(

星期三

),

截至

2016

年

3

月

30

日

(

星期三

)15:00

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8

、计票方式

:

为更好的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本次股东大会将对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2

、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7

、《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9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0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11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或其他合格法人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

2015

年度述职。

议案

6

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

议案

8

、

9

为董事、监事的换届选举

,

需实行累积投票制

;

议案

10

、

11

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

需经出席会议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表决同意

后方可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6

年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

(

星期四、五

),9:00-11:30,13:00-16:00;

2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席

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3)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

行登记

;

(4)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须在

2016

年

4

月

1

日下午

16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

电话登记。

3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

: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

号 上海莱士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201401

传真号码

:021-37515869

4

、其他事项

:

(1)

若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登记日办理会议登记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

可按照上文第

2

点登记方式的要求

,

凭完整、有效的证明文件在会议现场办理登记

;

(2)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3)

会议咨询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21-22130888-217

联系人

:

张屹 孟斯妮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1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投

票证券代码

:362252;

投票简称为“莱士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本次股东大会不设置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

表议案

2,

依此类推。

议案八和议案九均采用累积投票

,8.11

元代表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第一位候选人

,8.12

元代表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第二位候选人

,8.21

代表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位候选人

;8.22

代表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第二位候选人

,

以此类推。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具体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００

议案二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三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００

议案四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００

议案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计投票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累计投票

议案

８．１１

选举郑跃文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８．１１

议案

８．１２

选举黄凯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８．１２

议案

８．１３

选举陈杰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８．１３

议案

８．１４

选举徐俊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８．１４

议案

８．１５

选举傅建平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８．１５

议案

８．１６

选举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８．１６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计投票

议案

８．２１

薛镭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１

议案

８．２２

周志平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２

议案

８．２３

谭劲松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２３

议案九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计投票

议案

９．０１

选举李尧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９．０１

议案

９．０２

选举

Ｂｉｎｈ Ｈｏａｎｇ

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９．０２

议案十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十一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１．００

议案十二 《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或其他合格法人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１２．００

③

投票说明

1)

除议案八和议案九外

,

其他议案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

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2)

议案八和议案九采用累计投票

,

在委托股数项目填报投给某选举人的选

举票数

,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具体如下

:

议案八中

,

选举非独立董事

6

名

,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

=

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

选举独立董事

3

名

,

可表

决的股份总数

=

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

议案九中

,

选举监事

2

名

,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

=

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可表决股份总数全部投给该议案中的一个候选人

,

也可以分散投给多个候选人。

每位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可表决股份总数为限进行投票。若股东所投的表决票数超过其拥有的可表决股

份总数

,

对该项议案所投的表决票视为无效投票。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2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a.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

设

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b.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则服务密码当日

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25918485/25918486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cai@cninfo.com.cn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0755-83991022/83991101/83991192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①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

的股东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5

日

15:00-2016

年

4

月

6

日

15:00

。

3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

:

张屹、孟斯妮

2

、电话

:021-22130888-217

3

、传真

:021-37515869

4

、联系地址

: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009

号 上海莱士董事会办公室

5

、邮编

:201401

6

、本次会议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7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

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

,

并代表本人在本次大会上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

(

签名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议案一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二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四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议案六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七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八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此项在选票填写

议案九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此项在选票填写

议案十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议案十一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十二 《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或其他合格法人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若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

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进行表决

:

[ ]

可以

[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选票

股东单位姓名

（或股东姓名）

股东

／

股东代理人

签名

股份数额 股

表决权总数

（股份数额

×６

）

股

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序号 姓名 获得表决权数（股）

１

郑跃文

２

黄凯

３

陈杰

４

徐俊

５

傅建平

６ Ｔｏｍｍｙ Ｔｒｏｎｇ Ｈｏａｎｇ

注：

１

、表决权总数

＝

股份数额

×

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６

人）

２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可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集中投给某一个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各位候选人，但分散投给各位候

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否则该表决票无效。请股东把投向各位候选人的表决权数填入“获得表决权数”

一栏。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选票

股东单位姓名

（或股东姓名）

股东

／

股东代理人

签名

股份数额 股

表决权总数

（股份数额

×３

）

股

独立董事

候选人

序号 姓名 获得表决权数（股）

１

薛镭

２

周志平

３

谭劲松

注：

１

、表决权总数

＝

股份数额

×

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３

人）

２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可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集中投给某一个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各位候选人，但分散投给各位候

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否则该表决票无效。请股东把投向各位候选人的表决权数填入“获得表决权数”

一栏。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选票

股东单位姓名

（或股东姓名）

股东

／

股东代理人

签名

股份数额 股

表决权总数

（股份数额

×２

）

股

非职工监

事候选人

序号 姓名 获得表决权数（股）

１

李尧

２ Ｂｉｎｈ Ｈｏａｎｇ

注：

１

、表决权总数

＝

股份数额

×

应选监事人数（

２

人）

２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可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集中投给某一个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各位候选人，但分散投给各位候

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否则该表决票无效。请股东把投向各位候选人的表决权数填入“获得表决权数”

一栏。

若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

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进行表决

:

[ ]

可以

[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6-039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

201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之郑州莱士项目

(

一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2014]123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科

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

公司共发行股份

93,652,444

股

,

分别购买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新疆华建”

)

、傅建平、肖湘阳持有的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

原名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郑州莱士”

)100%

的股权。

郑州莱士所属行业与本公司一致

,

为生物制药行业

;

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包括血液制品的生产与销售、中

药产品及食品的生产与销售。

2014

年

1

月

26

日

,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郑州莱士的股东变更

,

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公司现持有郑州莱士

100%

股权。

2014

年

1

月

28

日

,

本公司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

,

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

,

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记数量为

93,652,444

股。

公司购买郑州莱士

100%

股权的购买日确定为

2014

年

1

月

28

日。

根据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确认郑州莱士

100%

股权交易价格为

180,000.00

万元。

(

二

)

交易对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科瑞天诚、新疆华建、傅建平和肖湘阳与本公司约

定郑州莱士在利润补偿期间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将不低于 《资产评估报告》

中郑州莱士对应的累积预测净利润。公司于

2014

年度完成本次交易

,

则本协议中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2016

年度。根据《资产评估报告》

,

郑州莱士截至

2014

年年底、

2015

年年底及

2016

年年底合并报表口径的累积承诺

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10,485.48

万元、

23,908.72

万元及

41,033.93

万元。在利润补偿期间

,

如郑州莱士在利润承

诺期间各年度末实际累积净利润数不足承诺累积净利润数的

,

本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向回购交易对

方持有的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份的方式实现

,

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认购的本公司股

份数。股份补偿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

当年股份补偿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计算原则如下

:

1

、前述实际净利润数为郑州莱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额

,

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

报告为准。

2

、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各方取得的股份总数

,

在补偿期限内各会计

年度内

,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

、若上海莱士在补偿期限内实施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

,

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

×(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4

、若上海莱士在补偿期限内实施现金分配的

,

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部分应作相应返还

,

计算公式为

:

返

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

×

补偿股份数量。

(

三

)

郑州莱士

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本公司购买郑州莱士

100%

的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

以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4

月

30

日

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通诚评报字

[2013]105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本公司与科瑞天

诚、新疆华建、傅建平、肖湘阳签署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和《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

利润补

偿期间为

2014

、

2015

、

2016

年度

,

承诺利润数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2013]105

号《资

产评估报告》 中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财务报表预测净利润。 郑州莱士对应的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净利润盈利预测数为

:

货币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计

预测净利润数

１０

，

４８５．４８ １３

，

４２３．２４ １７

，

１２５．２１ ４１

，

０３３．９３

郑州莱士

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数与实际完成情况比较如下

:

货币单位

:

人民币万元

盈利预测数 实际实现数 已实现

／

（未实现）差异

２０１４

年度

１０

，

４８５．４８ １５

，

７０３．９３ ５

，

２１８．４５

２０１５

年度

１３

，

４２３．２４ １１

，

６７９．２４

（

１

，

７４４．００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末累计数

２３

，

９０８．７２ ２７

，

３８３．１７ ３

，

４７４．４５

注

:

上表中的实际实现数系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金额。

郑州莱士

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净利润实现数为人民币

11,679.24

万元

,

与

2015

年度

的盈利预测数相比

,

低

1,744.00

万元

;

截止

2015

年末

,

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净利润数为

人民币

27,383.17

万元

,

高于盈利预测累计数

,

截止

2015

年末的累计盈利预测数已实现。

郑州莱士

2015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实现数略低于预测数

,

主要是因为生产销售计划的改变

,

将部分

原计划在

2015

年度投浆和销售的产品安排在

2014

年度实现了生产和销售。

(

四

)

郑州莱士利润补偿方案及累积承诺利润实现情况

本公司收购郑州莱士

100%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完成

,

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上海莱士

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和《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

承诺利润数为中通

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2013]105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合并财务报表预测净利润

,

如下表所示

:

货币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计

承诺净利润数

１０

，

４８５．４８ １３

，

４２３．２４ １７

，

１２５．２１ ４１

，

０３３．９３

交易双方一致确认

,2014

年度、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的会计年度结束时

,

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郑州莱士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郑州莱士实际净利润数以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所载郑州莱士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准。

交易双方一致确认

,

在利润补偿期间

,

如郑州莱士在利润承诺期间各年度末实际累积净利润数不足承诺

累积净利润数的

,

本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持有的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实现

,

回

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认购的公司股份数。

如“郑州莱士

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中所述

,

截止

2015

年末

,

郑州莱士在利润补偿期间

累积承诺的净利润数已实现。

二、重大资产重组之同路生物项目

(

一

)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2014]1373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

公司共发行股份

143,610,322

股

,

分别购买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谢燕玲

持有的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同路生物”

)89.77%

的股权。

2014

年

12

月

19

日

,

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同路生物的股东变更

,

并签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公司现持有同路生物

89.77%

股权。

2014

年

12

月

22

日

,

本公司完成新增股份预登记工作

,

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

,

确认公司增发股份预登记数量为

143,610,322

股。

公司购买同路生物

89.77%

股权的购买日确定为

2014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确认同路生物

89.77%

股权交易价格为

475,781.00

万元。

(

二

)

交易对方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1

、业绩承诺

: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

,

本次交易对方科瑞金鼎、深圳莱士、谢燕玲承诺

:

本次重组于

2014

年度

完成

,

同路生物

2014

年度、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28,182.57

万元、

36,817.74

万元和

47,960.88

万元。

2

、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的股份补偿

:

如同路生物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足交易

对方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

上海莱士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海莱士股

份

,

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认购的上海莱士股份数。股份补偿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

交易对方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

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计算原则如下

:

(1)

前述实际净利润数为同路生物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额

,

以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为准。

(2)

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各方取得的股份总数

,

在补偿期限内各会计

年度内

,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3)

若上海莱士在补偿期限内实施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

,

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

: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

×(1+

转增或送股比例

)

。

(4)

若上海莱士在补偿期限内实施现金分配的

,

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部分应作相应返还

,

计算公式

为

:

返还金额

=

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

×

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由科瑞金鼎、深圳莱士和谢燕玲三

方共同承担

,

各自补偿的股份按照各自本次获得的股份占三方本次合计获得股份的份额计算。

3

、减值测试

: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30

日内

,

上海莱士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依照中

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

,

对同路生物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同路生物在业绩承诺期进行过现金分红的

,

期末

减值额应扣除业绩承诺期内的历次现金分红金额。根据减值测试报告

,

如果同路生物期末减值额

×89.77%>

补偿期限内交易对方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

则交易对方应向上海莱士另行补

偿股份

,

即交易对方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

×89.7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

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三

)

同路生物

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本公司购买同路生物

89.77%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

以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

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2014]329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本公司与科瑞金鼎、

深圳莱士、谢燕玲签署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根据协议约

定

,

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

承诺利润数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

字

[2014]32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预测净利润。同路生物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预测净利润数如下

;

货币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计

预测净利润数

２８

，

１８２．５７ ３６

，

８１７．７４ ４７

，

９６０．８８ １１２

，

９６１．１９

同路生物

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预测数与实际完成情

况比较如下

:

货币单位

:

人民币万元

盈利预测数 实际实现数 已实现

／

（未实现）差异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８

，

１８２．５７ ２８

，

５６６．７６ ３８４．１９

２０１５

年度

３６

，

８１７．７４ ３８

，

７８３．３９ １

，

９６５．６５

截止

２０１５

年末累计数

６５

，

０００．３１ ６７

，

３５０．１５ ２

，

３４９．８４

注

:

上表中的实际实现数系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金额。

同路生物

201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数为人民币

38,

783.39

万元

,

高于盈利预测数

;

截止

2015

年末

,

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67,350.15

万元

,

高于盈利预测累计数

,

截止

2015

年末的累计盈利预测数已实现。

(

四

)

同路生物利润补偿方案及累积承诺利润实现情况

本公司收购同路生物

89.77%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完成

,

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上海

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

承诺利润数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评报字

[2014]32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

2014

年度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预测净利润

,

如下表所示

:

货币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合计

承诺净利润数

２８

，

１８２．５７ ３６

，

８１７．７４ ４７

，

９６０．８８ １１２

，

９６１．１９

交易双方一致同意

,

在利润补偿期间的各会计年度结束时

,

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同路生物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同路生物实际净利润数以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所载同路生物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准。

交易双方一致确认

,

在利润补偿期间

,

如同路生物在利润承诺期间各年度末实际累积净利润数不足承诺

累积净利润数的

,

本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向交易对方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实现

,

回

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认购的公司股份数。

如“同路生物

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所述

,

截止

2015

年末

,

同路生物在利润补偿期间累

积承诺的净利润数已实现。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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